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張朝雄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不服本院司法事

務官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9613號裁定，提出

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上開規

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613民事裁定

(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於同年3月3

日寄存送達異議人，有原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嗣異議

人於同年3月13日具狀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

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合於上開規定。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先前向萬泰銀行申請10萬元現金卡，

後來在民國96年沒有工作，所以沒有繳費，現債權人變成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基銀行，但這是20年前的事，超過法律求償期，還高額利息

20%一直加上去，實在很無理。異議人欠銀行多少錢也沒寫

清楚，很多卡奴都是被銀行超高額的利息逼死的，異議人為

中低收入戶的獨居老人，房屋被拍賣，搬出去也要一筆租

屋、買家具的費用，若要還利息不合理，應該扣掉等語。並

聲明：原裁定廢棄。 

三、按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

究，不審理實體事項，執行債務人如認債權人之債權不存

在，就非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為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

序，自得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或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

之事由發生，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於

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尚非同法第12

條之聲明異議程序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64

號裁判意旨參照）。

四、經查，相對人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10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

名義（原執行名義為本院100年度基小字第1485號民事判決

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本院115年度司執

字第529號變價分割共有物分得之案款債權。司法事務官形

式審查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6條規定，

故於115年1月16日就上揭拍賣所得案款核發扣押命令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於法即無不合。異

議人固稱相對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利息過高云云，然均

係對執行名義之實體事項爭執，依前開說明，尚非本件聲明

異議程序所得審理，異議人應另循異議之訴以資救濟。故本

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原裁定駁回其聲明異議，尚無不合，

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異

議。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梅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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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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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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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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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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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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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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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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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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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張朝雄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不服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9613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613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於同年3月3日寄存送達異議人，有原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嗣異議人於同年3月13日具狀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合於上開規定。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先前向萬泰銀行申請10萬元現金卡，後來在民國96年沒有工作，所以沒有繳費，現債權人變成凱基銀行，但這是20年前的事，超過法律求償期，還高額利息20%一直加上去，實在很無理。異議人欠銀行多少錢也沒寫清楚，很多卡奴都是被銀行超高額的利息逼死的，異議人為中低收入戶的獨居老人，房屋被拍賣，搬出去也要一筆租屋、買家具的費用，若要還利息不合理，應該扣掉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三、按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不審理實體事項，執行債務人如認債權人之債權不存在，就非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為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自得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或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尚非同法第12條之聲明異議程序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64號裁判意旨參照）。
四、經查，相對人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10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原執行名義為本院100年度基小字第1485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本院115年度司執字第529號變價分割共有物分得之案款債權。司法事務官形式審查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6條規定，故於115年1月16日就上揭拍賣所得案款核發扣押命令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於法即無不合。異議人固稱相對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利息過高云云，然均係對執行名義之實體事項爭執，依前開說明，尚非本件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理，異議人應另循異議之訴以資救濟。故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原裁定駁回其聲明異議，尚無不合，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異議。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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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不服本院司法事

務官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9613號裁定，提出

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上開規

    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613民事裁定(

    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於同年3月3

    日寄存送達異議人，有原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嗣異議

    人於同年3月13日具狀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

    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合於上開規定。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先前向萬泰銀行申請10萬元現金卡，

    後來在民國96年沒有工作，所以沒有繳費，現債權人變成凱

    基銀行，但這是20年前的事，超過法律求償期，還高額利息

    20%一直加上去，實在很無理。異議人欠銀行多少錢也沒寫

    清楚，很多卡奴都是被銀行超高額的利息逼死的，異議人為

    中低收入戶的獨居老人，房屋被拍賣，搬出去也要一筆租屋

    、買家具的費用，若要還利息不合理，應該扣掉等語。並聲

    明：原裁定廢棄。 

三、按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

    究，不審理實體事項，執行債務人如認債權人之債權不存在

    ，就非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為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

    自得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或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

    由發生，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於強制

    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尚非同法第12條之

    聲明異議程序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64號裁

    判意旨參照）。

四、經查，相對人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10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

    名義（原執行名義為本院100年度基小字第1485號民事判決

    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本院115年度司執

    字第529號變價分割共有物分得之案款債權。司法事務官形

    式審查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6條規定，

    故於115年1月16日就上揭拍賣所得案款核發扣押命令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於法即無不合。異

    議人固稱相對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利息過高云云，然均

    係對執行名義之實體事項爭執，依前開說明，尚非本件聲明

    異議程序所得審理，異議人應另循異議之訴以資救濟。故本

    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原裁定駁回其聲明異議，尚無不合，

    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異

    議。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張朝雄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不服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9613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上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經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613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於同年3月3日寄存送達異議人，有原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嗣異議人於同年3月13日具狀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合於上開規定。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先前向萬泰銀行申請10萬元現金卡，後來在民國96年沒有工作，所以沒有繳費，現債權人變成凱基銀行，但這是20年前的事，超過法律求償期，還高額利息20%一直加上去，實在很無理。異議人欠銀行多少錢也沒寫清楚，很多卡奴都是被銀行超高額的利息逼死的，異議人為中低收入戶的獨居老人，房屋被拍賣，搬出去也要一筆租屋、買家具的費用，若要還利息不合理，應該扣掉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三、按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不審理實體事項，執行債務人如認債權人之債權不存在，就非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為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自得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或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尚非同法第12條之聲明異議程序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64號裁判意旨參照）。

四、經查，相對人持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10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原執行名義為本院100年度基小字第1485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本院115年度司執字第529號變價分割共有物分得之案款債權。司法事務官形式審查相對人所持執行名義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6條規定，故於115年1月16日就上揭拍賣所得案款核發扣押命令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於法即無不合。異議人固稱相對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利息過高云云，然均係對執行名義之實體事項爭執，依前開說明，尚非本件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理，異議人應另循異議之訴以資救濟。故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原裁定駁回其聲明異議，尚無不合，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異議。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